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2019-40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完结 

后续会计核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相关税费的由来： 

2016 年 11 月底，公司将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实业”）

80%股权作价 23,280.80 万元转让给长沙丰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相关详细信

息请见 2016 年底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一系列公告。2017 年 7 月底，公司将恒通实业 20%股

权作价 5,820.20 万元转让给长沙道明房地产有限公司，详情请见 2017 年 7 月

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41）。 

鉴于恒通实业的资产状况，上述转让事项起始岳阳市主管税务机关就将此事

项认定为：以股权转让名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需按税法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 

2016 年底我司根据测算计提了该股权转让预计将发生的搬迁费用约

4,600.00 万元，根据相关税法及审计意见计提土地增值税 6,691.80 万元，上述

合计两项约为 11,291.80 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土地增值税计提表          万元 

1 不动产转让总价 27813.59 

2 土地取得成本 6500 

3 预估搬迁费用 4600 

4 可抵扣成本合计（2+3） 11100 

5 增值额（1-4） 16713.59 

6 增值率（5/4） 150.57% 

7 适用税率 50% 



 

 

 

 

并且 2016 年度将我司拆迁范围内即所属恒通实业的土地上建筑物余额全额

计提减值损失，账面价值为 0，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于《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56)。 

 

二、相关税费的实际清缴情况： 

2017 年我司启动地面建筑物拆迁、人员安置工作，并聘请当地税务师事务

所进行税收筹划，将账面价值为 0 的建筑物过户到恒通公司名下，在整体转让收

入不变的前提下，根据税法规定对旧房按评估重置成本 6,543.75 万元过户，作

为转让子公司价款一部分没有影响原股权交易的价格，并且交易除了调整税收

外，没有商业实质，同时对当期损益也不产生影响。我司于 2017 年 5月将旧房

过户后，缴纳相关税费约 729.94 万元，并对土地增值税进行了预清算，缴纳税

款约 2,940.70 万元。经重新计算后旧房过户和股权转让的税费情况如下表： 

 

 

 

 

 

 

 

 

 

 

 

 

 

 

8 速算扣除率 15% 

9 应交土地增值税（5*7-4*8） 6691.795 

           旧房过户及股权转让税费计算表           万元 

  旧房过户 股权转让 小计 

收入总额   6,543.75    21,269.84    27,813.59  

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     311.61         311.61  

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金额      6,500.00     6,500.00  

      拆迁补偿支出      5,860.00     5,860.00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44.40        11.64        56.04  

其中：城建税      21.81          21.81  

     教育费附加      15.58          15.58  

     印花税       3.27        11.64        14.91  

     水利建设基金       3.74      

增值额      8,898.20     8,898.20  

增值率   71.92%   

适用税率 6% 40%   

速算扣除系数   5%   

应交土地增值税税额 373.93    2,940.70     3,314.63  

税费合计     729.94     2,952.34     3,682.28  



 

由于纳税调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部门的判断及认定，而企业一

般无法直接依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计算出需调整的金额。并且我司评估重置成本

6543.75 万元是否能够取得税务部门认可也具有不确定性，同时相关搬迁工作尚

未完结，最终应缴土地增值税金额还需要根据实际支出的搬迁费用金额计算确

定。因此 2017 年度，审计机构要求我司取得税务机关结论后再做会计处理。 

2019 年 3 月我司依据协议约定完成了该宗土地的搬迁工作，经税务机关重

新计算后向我司送达《税务事项告知书》（岳楼洛税通【2019】201 号），我司于

2019 年 6月底按告知书要求补缴了土地增值税约 253.26 万元，搬迁费用于 7月

底已支付完毕，累计约 5,314.00 万元。至此股权转让事项中涉及的税费已全部

清缴完结，我司原账面计提的搬迁费用和土地增值税结余约 2,053.90 万元。 

 

三、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影响： 

公司与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来函认定我司将计提土地增值税及拆迁费余额 2,053.90 万元作为会计估计后续

处理，并计入 2019 年度损益。 

 

四、会计事务所意见：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京永函字（2019）第 710265

号会计核算意见，会计师认为： 

目前贵公司已经完税，取得税务机关最终结果。虽然贵公司在 2017 年度就

进行税务筹划及相关操作，但 2019 年度才取得税务机关最终认可，因此可以认

定贵公司在 2019 年度获知该信息，并且整个事情的过程可以看出贵公司不存在

前期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的忽略或不当使用的情形。该实际结果与前期所计提预

计负债金额存在差异，并不表明前期会计估计是错误的。相反，由于取得了最新

的信息，使得原先的会计估计不再符合实际，贵公司根据纳税结果不得不对原先

的会计估计进行修订，我们倾向与此种情形属于会计估计确认。 

因此，贵公司将计提土地增值税及拆迁费余额 2053.90 万元作为会计估计

后续处理，并计入 2019 年度损益。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京永函字（2019）第 710265

号会计核算意见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税务事项告知书》（岳楼洛税通【2019】201 号） 

2、土地增值税完税证明 

3、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函字（2019）第 710265

号会计核算意见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 月 30 日 


